
《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大南峪村村庄规划

（2021-2035 年）》批后公布

《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大南峪村村庄规划（2021-2035 年）》

由淄博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区政府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批复（博政字[2025]76 号）。现根据《城乡规划法》

规定，对该规划进行批后公布。

一、 规划简介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大南峪村村域范围内的全部国土空间，面积

约 296.84 公顷。

（二）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4．《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 号）；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257 号)；

6．《村庄整治规划编制办法》（2013）；

7．山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

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19〕49 号）；



8．《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24 年版）；

9．《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规程》（2023）；

10.《山东省通则式村庄规划编制导则》；

11．《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12．《山东省美丽村居建设导则》（2018）；

13．《淄博市（市辖区）村庄布局规划（2020-2035 年）》；

14．《淄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5．《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16．《淄博市村庄规划编制标准化导则（试行）》（2020）；

17．《博山区区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 年）》；

18．其他相关规划及法律、法规、规范和行业标准。

（三）规划内容

1.人口规模预测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综合考虑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以

及户籍政策的调整等影响，本规划确定规划范围内总人口为：远

期（2035 年）村域人口规模为 260 人左右。

2.村域国土空间规划

规划期末，规划范围内总用地面积 296.84 公顷，其中耕地面

积为 16.25 公顷，园地 10.57 公顷，林地 250.42 公顷，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 2.22 公顷，村庄建设用地 9.24 公顷，区域基础设施

用地 0.89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 1.87 公顷，陆地水域 0.41 公顷，

其他土地 4.97 公顷。



3.村域控制线

（1）生态保护红线

规划范围内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155.40 公顷。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区需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按照生物多样性维护等主导生态

功能，严格执行禁止开发的法律规定及生态红线保护的规定，确

保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持续稳定发挥。

（2）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规划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8.88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

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国家能源、交通、水

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

需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收土地的，必须

经国务院批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

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

久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

林果业或挖塘养鱼。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

田。

（3）村庄建设边界

规划村庄建设边界 9.24 公顷，包括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

地、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村庄建设活动不得突破村庄建

设控制线。

二、 公布地点



博山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boshan.gov.cn）

三、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淄 博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博 山 规 划 管 理 办 公 室

0533-2758817

淄博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0533-2301784



四、 附件

1. 国土空间现状图



2. 控制线分布图



3. 国土空间规划图


